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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中船集团控股上市公司

2024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参加中船集团控股上市公司2024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暨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7）。 本次业绩说明会已于2025年5月20

日按期召开。 现将相关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董事长王永良先生，董事、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财务总监姚祖辉先生，公司独立董事

冷建兴先生及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红女士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针对公司2024年及2025年第一

季度的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和沟通， 并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

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回复。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1.投资者提问：中国重工民船领域2024年表现亮眼，请问生产经营方面有哪些亮点？ 公司对

未来的业绩如何展望、有何经营预期？

回复：感谢您的提问！ 公司近年来充分把握全球造船市场回暖机遇，持续聚焦民船产业做优

做强，着力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主要亮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手持订单任务多，订单质量高，建造交付快，盈利能力持续向好。 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

公司手持民船订单超过3000万载重吨，金额超1400亿元，在手订单额创历史新高，生产排期已至

2028年底。 二是承接订单呈现批量化、绿色化、智能化特点。 新接订单中主建船型批量订单占比

达90%。手持民船订单中，绿色船型占比近60%，中高端船型占比超过75%。三是生产效率稳步提

升，业绩持续改善。公司持续聚焦关键周期管理和首制船关键工序达标，生产建造效率不断提升。

公司订单自2024年起加速交付，显著推动业绩大幅增长，经营效益持续改善提升。 此外，随着中

国船舶股份与中国重工重组的推进，将进一步促进专业化整合，实现优势互补，打造世界一流船

舶制造上市公司。 谢谢！

2.投资者提问：公司一方面在之前的回应中称，公司股价受政策、船舶周期、市场等多方面因

素影响并不能完全体现公司的价值， 一边又只用刚才说的不能完全体现公司价值的股价做并购

依据，完全不考虑市净率、订单储备等因素，导致重工被低价收购。 你们靠国有股东通过了方案，

所以就完全不考虑投反对票的小股东是吧。

回复：感谢您的提问。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定价系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经合并双方协商确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保障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 谢谢！

3.投资者提问：公司合并后，我持有的中国重工的股票怎么处理的，谢谢。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于合并实施股权登记日，中国重工股东持有的中国重工股票将全

部按照换股比例转换为中国船舶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的A股股票。 请持续关注公司后续披

露的公告。 谢谢！

4.投资者提问：尊敬的领导，中国船舶行业全球市场占有率高，发展潜力巨大，去年9月份中

国船舶、中国重工宣布合并后，二级市场两家股价单边下跌，严重落后大盘，市场不认可合并方

案，打击中国投资者信心，请问管理层有何措施维护公司市值管理。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高度重视二级市场、重视投资者，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国资委

要求，规范稳妥有序开展市值管理，坚持以价值创造和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市场价值与公司

长期内在价值相匹配。 谢谢！

5．投资者提问：2025年主要经营目标有哪些，以及在深海装备、特种船舶等领域，有哪些战

略储备和重点项目安排？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感谢您的提问。 2025年度，公司计划实现营业收入超过600亿元。

公司将把握深海科技等领域对造船市场带来的机遇，进一步深化技术创新，拓展相关装备研制应

用。 谢谢！

6.投资者提问：请问公司在中船集团中的定位是怎样的，接下来在突出差异化品牌宣传以及

ESG工作方面有哪些规划或举措？

回复：感谢您的提问！中国重工是中船集团旗下舰船总装及配套研制上市公司，目前，公司正

在推进实施中国船舶换股吸收合并中国重工相关工作， 将进一步促进专业化整合， 实现优势互

补，同时，积极开展ESG管理，践行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打造世界一流船舶制造上市公司。 谢

谢！

三、其他说明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全部具体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在此，公司对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

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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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55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20日的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平阳县万全轻工业生产基地机械工业区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周炳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浙江炜

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3人，代表股份101,765,

4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3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01,

669,6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6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95,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人，代表股份4,095,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4,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819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人，代表股份95,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5％。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全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

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6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

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6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

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6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

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6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

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部分建设内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6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

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6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

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6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

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6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

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6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

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6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

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6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

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54,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6％；反

对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8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12％；反对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6％；弃权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6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

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54,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6％；反

对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8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12％；反对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6％；弃权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54,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6％；反

对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8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12％；反对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6％；弃权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6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

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6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

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761,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

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1％；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周炳松先生、李玉荷女士、周翔先生、张佳诚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19.01�选举周炳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670,6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01,0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857%。

周炳松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02�选举李玉荷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669,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00,0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12%。

李玉荷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03�选举周翔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669,6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00,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12%。

周翔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04�选举张佳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669,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00,0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12%。

张佳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戴文武先生、施秋霞女士、轩凡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20.01�选举戴文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670,6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01,0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857%。

戴文武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02�选举施秋霞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669,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00,0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12%。

施秋霞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03�选举轩凡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669,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00,0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12%。

轩凡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张大为、崔泰元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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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

职工代表大会、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经全体

董事一致同意，豁免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时限的要求，并且同意该次董事会各项议案的

有效性不会因该等豁免而受影响。 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6:00在浙江省平

阳县万全轻工业生产基地机械工业区公司会议室现场结合线上会议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

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李玉荷女士、戴文武先生、施秋霞女士、轩凡林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

出席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会议由董事长周炳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选举8名董事任各委员会委员，具体任职情况如下：

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会成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施秋霞 戴文武、李玉荷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轩凡林 施秋霞、张佳诚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戴文武 轩凡林、周翔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周炳松 周翔、周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研究讨论，认为周炳松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周炳松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任周翔先生为公司的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决定聘任张佳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任周慧如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一致。其中张佳诚先生已获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任蔡云肖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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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选举董事长、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

职工代表大会、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 顺利完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202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各

专门委员会委员， 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 详见公司于同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3名，非独立董事中设置职

工代表董事1名。 任期三年，自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名单如下（简历附后）：

1、非独立董事：周炳松先生、李玉荷女士、周翔先生、张佳诚先生、周岳先生，其中周岳先生为

职工代表董事；

2、独立董事：戴文武先生、施秋霞女士、轩凡林先生。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选举8名董事任各委员会委员，具体任职情况如下：

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会成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施秋霞 戴文武、李玉荷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轩凡林 施秋霞、张佳诚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戴文武 轩凡林、周翔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周炳松 周翔、周岳

以上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

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施秋霞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周翔先生；

2、董事会秘书：张佳诚先生；

3、财务总监：蔡云肖女士；

4、证券事务代表：周慧如女士。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蔡云肖女士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等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个人品德，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张佳诚先生已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况，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中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三、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一）董事会秘书张佳诚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7-63170128

传真：0577-63177788

电子信箱：IR@weigang.cc

联系地址：浙江省平阳县万全轻工业生产基地机械工业区

（二）证券事务代表周慧如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7-63170128

传真：0577-63177788

电子信箱：IR@weigang.cc

联系地址：浙江省平阳县万全轻工业生产基地机械工业区

四、其他说明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完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财务总监木锦伟女士任

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其他任何职务。公司对木锦伟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附件1：

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周炳松先生：男，196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1982年3月至1988年7

月，任瑞安印刷机械五厂技术员；1988年7月至2000年3月，任瑞安市东海包装机械厂董事、副总

经理；2000年3月至2019年1月， 任瑞安市东海印刷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2年11月至2025

年1月，任平阳慧扬劳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07年4月至2011年5月，任浙江炜冈机械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1年5月至2018年12月， 任浙江炜冈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8年12月至2022年12月，任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22年12月至今，任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炳松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票3728.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14%，

周炳松先生与控股股东、董事李玉荷女士和董事周翔先生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周炳松

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和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玉荷女士：女，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2007年4月至2011年

5月，任炜冈机械监事会主席；2011年5月至2018年12月，任炜冈机械监事；2018年12月至今，任公

司董事。

李玉荷女士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03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4%，李玉荷女士与控股

股东、董事周炳松先生和董事周翔先生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李玉荷女士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

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和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周翔先生：男，199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

任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策划岗；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任深圳市金品质企业效益开发有限

公司管理咨询师；2020年5月至今，任平阳创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10月至今，任浙江

承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11月至今， 历任温州绿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执行董

事；2020年12月至今，任平阳炜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8年至今，

任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任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2022年12月至今，任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周翔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周炳松和李玉荷之

子，为一致行动人。 周翔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和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佳诚先生：男，199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2017年7月至2022年11

月，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机构业务经理；2022年11月至2025年5月，任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4年12月13日至今， 任衡所华威电子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12月至今，

任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佳诚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情况外，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佳诚先生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

款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和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周岳先生：男，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3年7月至2009年12

月，任瑞安市东海印刷机械有限公司职工；2007年4月至2011年5月，任炜冈机械监事；2009年12

月至2018年12月，任炜冈机械营销总监；2018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兼营销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岳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

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周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和第

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戴文武先生：男，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律师。 2000年12月至

今，任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2021年1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戴文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戴文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和第二

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

施秋霞女士：女，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1996

年10月至1997年9月，任瑞安华达药机厂出纳；1997年10月至1999年12月，任瑞安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助理；2000年1月至2002年12月， 任瑞安瑞阳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主审人员；2003年1月至

2021年7月，任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2018年7月至2023年6月，历任浙江忠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财务顾问、财务总监；2023年7月至2024年9月任中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24年12月至今，任温州明径财税咨询有限公司监事；2025年1月至今，任乐清禾悦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1年至今，任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施秋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戴文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和第二

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

轩凡林先生：男，198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

2007年3月至2014年10月，历任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技术服务部主管和生产部

负责人；2014年11月至2023年4月，历任深圳市金品质企业效益开发有限公司高级咨询师、运营

总监和教育事业部总经理；2023年5月至今，任北京长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高级顾问；2021年1月

至今，任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轩凡林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戴文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和第二款规

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附件2：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周翔先生：男，199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

任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策划岗；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任深圳市金品质企业效益开发有限

公司管理咨询师；2020年5月至今，任平阳创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10月至今，任浙江

承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11月至今， 历任温州绿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执行董

事；2020年12月至今，任平阳炜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8年至今，

任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任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2022年12月至今，任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周翔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周炳松和李玉荷之

子，为一致行动人。 周翔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和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

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佳诚先生：男，199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2017年7月至2022年11

月，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机构业务经理；2022年11月至2025年5月，任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4年12月13日至今， 任衡所华威电子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12月至今，

任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佳诚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情况外，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佳诚先生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

款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和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蔡云肖女士：女，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9年6月至2012年

5月，任温州烈驹服饰有限公司出纳、成本会计、总账会计；2012年6月至今，任公司会计助理、成

本会计、总账会计；2023年4月至今，任公司财务经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蔡云肖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情况外，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蔡云肖女士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

款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和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周慧如女士：女，200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22年6月至2025年

5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专员；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慧如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情况外，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周慧如女士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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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210号国际大厦22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43,974,1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62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政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

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现场投票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

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经福建君立

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海荣先生出席了会议；财务总监柳上莺女士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0,454,477 99.7381 3,414,900 0.2540 104,800 0.007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0,454,477 99.7381 3,414,900 0.2540 104,800 0.0079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0,439,177 99.7369 3,417,700 0.2542 117,300 0.0089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0,167,677 99.7167 3,659,900 0.2723 146,600 0.0110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0,457,077 99.7383 3,415,100 0.2541 102,000 0.0076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0,426,477 99.7360 3,443,100 0.2561 104,600 0.007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0,382,077 99.7327 3,313,300 0.2465 278,800 0.020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52,542 95.3151 3,632,000 4.3571 273,200 0.327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信贷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0,424,677 99.7358 3,435,900 0.2556 113,600 0.008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算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4,922,598 99.3265 8,414,679 0.6261 636,900 0.047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9,530,642 95.4324 3,659,900 4.3917 146,600 0.1759

5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9,820,042 95.7797 3,415,100 4.0979 102,000 0.1224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79,431,942 95.3139 3,632,000 4.3582 273,200 0.3279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信贷计划的议案 79,787,642 95.7408 3,435,900 4.1229 113,600 0.13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2、议案8涉及与公司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220,547,834股）、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8,641,243股）、福建省铁路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16,101,977股）、福建华兴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5,325,381股）回避表

决，由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3、议案4、5、8、9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燕梅、薛文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